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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公共财政为导向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贾康；11月28日)

文章作者：贾康

— —“十一五”财税政策展望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要以建设公共财政为导向，发挥好财税统筹协调的分配、调节能动作用。在继续贯彻稳健的(中性导向的)财政

政策，精心、审慎把握好必要的“相机抉择”，维护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需要把短期的政策调控与中长期政府职能和财政

职能合理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调整的大方向，就是突出财政的公共性而实现整个财政型态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十一五”开局将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研究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对于财

税政策与财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高屋建瓴、要点鲜明的要求。笔者认为，按照中央全会的基本精神，于“十一五”期间，财政税收作为国家

宏观调控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要在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形势变化的前提下，站在承前启后的新起点上，积极支持发展、改革、

稳定的一系列重点事项，有效发挥统筹协调的功能作用，来支持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城

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而这些又需要在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之中有效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 

  展望“十一五”时期，这将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和构建全面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中的一个关键阶段，需要我们在延续高速发展态势而紧紧抓

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松的同时，面对国内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矛盾的凸显和一系列国际竞争中纷至沓来的挑战，对经济转轨、社会

结构和利益格局变化积极引导和因势利导，处理好各种棘手问题，克服多重困难阻碍，实现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和能源消耗水平

降低20％左右等一系列基本目标。为此，财政、税收作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系统，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服务于大局，力求作

出卓越贡献，就其中的要点，笔者有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要以建设公共财政为导向，发挥好财税统筹协调的分配、调节能动作用，从多个方面、以多种形式支持国

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继续贯彻稳健的(中性导向的)财政政策，精心、审慎把握好必要的“相机抉择”，维护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

长的同时，需要把短期的政策调控与中长期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合理调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调整的大方向，就是突出财政的公共性

而实现整个财政型态向公共财政的转变。这一导向，是与以人为本、注重多方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和针对矛盾凸显期的到来而强调的构

建和谐社会的纲领，直接呼应的。着眼于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而培育内需、拉动消费的过程，财政需要更加自觉、更为得法地做好提供公共产

品、公共服务的工作，按照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定位，以收入、支出的多种手段，优化公共利益所需的政策环境因素，促使千千万万的

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从生产、消费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环节，切入“循环经济”，营造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转变粗放增长方

式，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还要把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综合协调，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事务管理中，由公

共理财为先导，发展健全规范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公共选择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加注重增进社会公平的再分配调节，落实构建

和谐社会的要求。环境保护、国土整治、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特别是在农村区域)的建设、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

发展、社会保障的健全、事故与灾害的防范与应急处置、扶贫开发，等等，要摆在财政支持的重点位置，改进税制与税收政策，要围绕这些

重点合理设计，有所作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税收结构，都是按科学发展观做好“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重要具体形式。 

  第二，在发展的同时，要通过财税自身改革和与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优化，以克服深层矛盾、化解制度与机制缺

陷的制约，打开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空间和促成长治久安的局面。 

  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改革的攻坚和向纵深的扩展，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命运。现阶段的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往

往正是从改革“不到位”、“难深化”的问题而来。“十一五”期间，要下决心在财税的深化改革的与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上，有一些大的作为，

力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转变政府职能之中，财政体制还要作出进一步的较大改革，其框架上，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省直管县”和“乡
财县管”为突破口，应力求扁平化，减少层级，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并使“分税分级”体制在省以下具有可操作性；对中央、省和省以下不同

层级的政府事权，要作出合理界定，按政权— —事权— —财权— —税基的逻辑链条，理顺匹配关系，形成各级的规范预算，以及自上而下的

中央、省两级规范转移支付体系。这些如在“十一五”期间见到眉目，则省以下分税制的实质性贯彻便有望柳暗花明，困扰我们若干年的基层

财政困难，当可走上“治本”之路。这样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必将发挥综合性的“解放生产力”的效应而助益于“做大

蛋糕”，稳固国基，持续发展，长治久安。 

  与此配合，税制上需要更为积极地采取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基于东北地区试验将增值税转型向更大区域推广，不失时机地统一国内企业

税制启动企业所得税的并轨，逐步发展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合理调整、改进资源税，实施燃油税和推进物业税改革，并规范

土地收入管理办法，积极研讨、试点社会保障税，等等。行政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的改革，都很有必要与

财税改革互相呼应，配套推进。 

  第三，在制度创新的龙头引领之下，还要通过财税领域的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形成良性互动，服务于发展、改革、稳定的

大局。 

  在现实生活中，体制创新可以打开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空间，而后两者亦可反过来促进和加快体制的创新和改进。在按照公共财政导

向构建分税分级体制的过程中，我国财政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可说主要是逐步建立现代意义的预算制度和相关管理制度。已于“十五”期间

启动和推进的各项管理改革，如部门预算(综合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单一账户)制度、以集中采购为特征的政府采购制度、消除公权

扭曲利益动因的“收支两条线”制度等，在“十一五”都必须进一步发展、落实、健全、巩固。国有经营性资产(国有资本)预算的制度设计和试

验，应当抓紧推进。至于现已着手的政府收支分类的改进创新和几年来努力发展的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金财”、“金税”工程，则可归为

技术创新层面的重大事项，它们既是适应体制、管理创新的需要，又可以成为促进体制、管理创新的重要条件和力量，三者良性互动，将使

现代意义的预算体系成为公共财政的操作性载体和支撑、实施科学决策，实现全程监督，保障依法理财治税的运行机制，进而可以使财税的



应有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卓有成效地服务于现代化战略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局。值得指出的是，三个层面创新的互动，在近年越来

越明显地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十一五”期间如何有效打破这种阻碍，形成利益多元化格局下能够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协调

机制来实现发展、改革、稳定的基本目标，将是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文章出处：《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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